
小召乡关于开展个人存量烟花爆竹积极上交活动的实施方案

各村（社区）、各所站：
为切实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，有效消除社会面安全隐患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和工作部署，结合我乡实际，决定在全乡范围内组织开展个人存量烟花爆竹积极上交活动。为确保活动有序、安全、有效进行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一、指导思想与工作目标
通过组织开展个人存量烟花爆竹积极上交活动，并给予上交人一定的物品奖励，鼓励和引导群众主动上交已购买但尚未燃放的烟花爆竹，从源头上减少违规燃放行为的发生存量，切实消除安全隐患。通过本次活动，旨在减少我乡非法烟花爆竹存量，增强群众安全意识，营造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。
二、活动时间
集中活动时间：2025年10月24日至2025年12月30日。
三、活动点设置
地点选择：乡政府便民服务中心门口、乡派出所值班室、各行政村村委会办公地点。原则上选择位置适中、交通便利、远离火源和人群密集区的空旷场地，并设置明显指示标识。
数量：乡中心设1个主上交点，各行政村根据实际情况至少设立1个上交点。
环境要求：上交点需设有临时存放箱（防爆箱或金属箱体），并配备灭火器、消防沙等应急器材。设置警戒线，明确上交流程区域。
四、人员配备
每个上交点需配备以下工作人员：
1.负责人（1名）：由包村干部或村党委书记担任，负责该点位的全面协调、应急指挥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登记员（1-2名）：负责上交人员信息登记（记录村别、姓名、上交物品大类及约数，用于统计和奖励发放）、发放奖励凭证。
3.安全员（2名）：由接受过基本安全培训的综治队员、民兵等担任，负责引导群众、维护秩序、初步查验上交物品性质（拒绝接收疑似危爆品），监督物品轻拿轻放存入临时存放箱。
4.宣传员（1名）：负责现场政策解释、安全知识宣传，营造积极氛围。
五、物品采购与管理
1.奖励物品采购
品类：以实用物品为主，如品牌洗洁精、洗衣液、毛巾、牙膏、肥皂、食用油、大米等日常生活用品，或定制宣传品（如环保袋、围裙等）。
标准制定：根据预算，制定不同档次的奖励标准（详见第六部分）。
采购方式：由乡党政办或指定部门按政府采购或内部管理规定统一采购，确保质量合格、价格合理。建立出入库台账。
2.上交烟花爆竹管理
临时存放：各上交点需配备专用、坚固、阻燃的临时存放容器（如带盖金属桶、防爆箱），明确标识“烟花爆竹临时存放点”，远离火源、电源，由安全员专人看管。
定期清运：每日活动结束后，或临时存放箱将满时，由乡派出所或应急管理办公室安排专用危爆车辆，按规定路线及时清运至指定安全仓库存放。
最终处置：活动结束后，所有上交的烟花爆竹由乡派出所、应急管理办公室联系有资质的专业公司进行统一销毁处置，严禁再次流入市场或挪作他用。全过程严格记录，确保账物相符。
六、奖励物品标准
为鼓励群众积极参与，遵循“分类分级、适度激励”的原则，制定参考奖励标准如下（具体可根据实际预算和物品价值调整）：
上交鞭炮≤1000响（或等效小型烟花1个以内），奖励实用小礼品1份（如肥皂、牙膏、毛巾）。
上交鞭炮1001-5000响（或等效小型烟花2-5个），奖励实用物品1份（如洗衣液、洗洁精）。
上交鞭炮5001-10000响（或等效中小型烟花），奖励实用物品1份（如小瓶食用油、大米）。
上交鞭炮>10000响（或等效大型烟花），奖励较高价值实用物品1份（如大瓶食用油、优质大米）或等价组合礼品。
说明：
①“等效”由现场安全员根据常见品种体积、药量进行大致评估。
②奖励侧重于鼓励态度，不完全按市场价值等价交换。
③对主动上交大量烟花爆竹或提供重要线索的群众，可酌情给予通报表扬或额外奖励。
七、安全措施
1.宣传引导安全
提前通过村村响广播、微信群、公告栏等渠道，明确告知上交流程、安全注意事项（如轻拿轻放、避免撞击摩擦、切勿吸烟等），鼓励群众妥善包装后上交。
2.现场操作安全
①上交点严禁烟火，设置醒目禁火标识。
②工作人员需穿着防静电服装或棉质衣物。
③要求上交人员将物品平稳放入指定存放箱，由安全员监督，严禁抛掷。
④临时存放点限量存放，及时清运，避免堆积。
⑤配备足够的消防器材（灭火器、消防沙、水桶），工作人员熟悉使用方法。
3.运输存储安全
清运车辆符合安全要求，驾驶员、押运员经过培训。运输、存储环节严格遵守危爆物品管理规定。
4.应急预案
制定上交点现场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，明确火灾、意外撞击等情况的处置流程和人员分工，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迅速有效处置。
八、宣传动员
1.前期宣传：利用要通过公告、宣传栏、微信公众号、村广播、入户通知等多种形式，广泛宣传活动的目的、意义、时间、地点及相关政策法规，做到家喻户晓，引导群众积极参与。
2.政策解读：强调此次活动是主动消除隐患的有利机会，明确禁止非法生产、经营、储存、运输烟花爆竹的法律规定，营造“主动上交光荣、私藏违法危险”的舆论氛围。
3.榜样带动：鼓励党员干部、村民代表带头主动上交。
九、职责分工
1.乡政府：负总责，制定方案，统筹协调，保障经费。
2.乡派出所：负责业务指导、上交物品的安全监管、清运、存储及最终销毁，查处活动中发现的违法犯罪行为。
3.乡应急管理办公室：参与安全指导，协调专业处置力量。
4.各行政村：负责本辖区宣传发动、点位设置、人员组织、信息登记和秩序维护。
5.乡宣传部门：负责活动全过程宣传报道和舆论引导。
6.财政部门：指导相关经费的保障与使用监督。
十、经费保障
活动所需经费（包括奖励物品采购、宣传品制作、人员补助、运输处置等费用）由乡财政予以保障，专款专用。
请各相关部门、各村（社区）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，密切配合，确保此次个人存量烟花爆竹积极上交活动顺利开展，取得实效，切实维护我乡安全稳定的良好局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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